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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 時間：113 年 5 月 24 日（五）上午 9：00 

◎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 主席：洪學生事務長良宜 紀錄：鄭進財 

◎ 出席人員：沈教務長聖智(林攸蓉代)、黃主任賢哲(彭怡千代)、吳總務長建宏、傅館長子芳、謝國

際事務長孫源(楊惠芬代)、許主任瑞麟(蔡玫姿代)、沈主任聖智 1(林攸蓉代)、沈主任聖智 2(林攸

蓉代)、高院長實玫(陳家煌代)、黃主任聖松(陳怡妏代)、游主任素玲(劉綺君代)、劉主任南芳、趙

所長金勇(邵碩芳代)、蔡院長錦俊(李欣縈代)、賴主任韋志(李欣縈代)、羅主任光耀(周忠憲代)、陳

主任以文、楊主任懷仁、張所長博宇、詹院長錢登(張鑑祥代)、劉主任建聖 1(劉至行代)、劉主任

建聖 2(劉至行代)、陳主任東煌、向主任性一、潘主任文峰(蘇郁雯代)、邱主任文泰、詹主任劭勳

1(任啓文代)、詹所長劭勳 1(任啓文代)、詹所長劭勳 2(任啓文代)、詹主任劭勳 2(任啓文代)、詹主

任劭勳 3(任啓文代)、詹主任劭勳 4(任啓文代)、張主任智華(林政宏代)、陳主任永裕、郭主任重言

(呂學展代)、詹院長寶珠(涂維珍代)、江主任孟學、蔡所長佩璇(余雅慧代)、涂所長維珍、涂主任

維珍 1、涂主任維珍 2、陳主任昭羽 1、陳所長昭羽 2、王主任士豪(趙玉凌代)、王所長士豪(林佳

蓉代)、陳院長建旭(薛丞倫代)、薛主任丞倫 1、薛主任丞倫 2、胡主任太山(鄭凱文代)、周主任君

瑞、黃院長宇翔(胡大瀛代)、周主任庭楷、周所長庭楷、蘇主任佩芳(林侑穎代)、蘇所長佩芳(林侑

穎代)、王主任逸琳、王所長逸琳、張所長巍勳、鄭主任永祥(吳雅婷代)、林主任梅鳳(陳曉芸代)、
阮主任俊能(吳玉婷代)、張代理主任權發(魏杏純代)、林主任玲伊、周主任辰熹(趙子揚代)、周所

長辰熹(趙子揚代)、莫科主任所長凡毅(翁子又代)、王科主任所長憶卿(蘇秋鈴代)、蘇代理所長文

彬、蘇代理主任文彬、曾所長懷萱(李珮安代)、鄭所長宏祺(劉詩凱代)、吳所長梨華(魏杏純代)、
李科主任所長佩珍(江純瑋代)、蔡科主任所長朋枝(曾蕓梃代)、黃主任則達、黃所長則達、翁所長

慧卿(魏杏純代)、白所長明奇(黃雅鈺代)、陳所長秀玲(陳容甄代)、蕭院長富仁(龔俊嘉代)、平代理

主任思寧、陳主任奕奇、胡主任中凡 1(許芸芸代)、胡主任中凡 2(許芸芸代)、王主任效文(沈易穎

代)、王院長育民、黃主任浩仁(許媛媛代)、蔣所長鎮宇(洪于婷代)、郭主任瑋君(劉宗霖代)、王主

任育民、李主任順裕 1、李主任順裕 2、蘇院長炎坤、賴悅仁老師、許祐薰老師、陳德祐老師(許媛

媛代)、劉珈銘老師(史習偉代)、宋立文老師、涂嘉恒老師、謝惠璟老師、林青澤同學、潘義庭同

學、陳志嘉同學 

◎ 列席人員：吳副學生事務長兼組長毓庭、李組長孟學、劉組長珈銘、陳組長孟莉、呂主任兆祥、

邱組長淑華、謝燕珠、林幼絲、林佳嫻、王詩怡、周宜蓁、林柏茵、梁蘊真、詹一郎、劉芝晴、

吳玉婷 

 
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詳見附錄 1,P.4) 
二、 主席報告：(略)。 
三、 學生事務處各組室工作報告(略)。 
四、 專案報告（本校學生請假辦法-心理調適假執行情形報告如附錄 2,P16） 

貳、 討論提案： 
 
 
第 1 案                                              【提案單位：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案  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用及考核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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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暨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

專責單位與資源教室設置及專責人員進用辦法辦理。 
二、配合教育部修正上開實施要點及進用辦法，規範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用資格、薪資標準下

限及工作職責，故擬訂定旨揭人員進用及考核要點，以符規定。 
三、業經 112 年 11 月 6 日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業請秘書室法

制組協助審閱條文通過。 
四、檢附草案逐點說明、全條文、112 年 11 月 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

議記錄節錄、教育部 112 年 10 月 18 日臺教學(四)字第 1122805105B 號函及教育部 112 年

12 月 21 日臺教學(四)字第 1122806575D 號函供參。 

擬  辦：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用及考核要點」如附件 1(P.5)。 
 
 
第 2 案                                                            【提案單位：軍訓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助金實施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符合本「實施辦法」急難慰問精神，擬就內容實施修正，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調高慰問金額 

    1.參考教育部與部份國立大學現行核發金額，對不幸亡故學生酌予調高慰助金額度。 
單位 現行慰問金額 調整後 

教育部 新臺幣壹萬元  

國立臺灣大學 新臺幣伍萬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無 

國立政治大學 新臺幣伍仟元以下 

國立成功大學 新臺幣參萬元整 新臺幣伍萬元整 

        2.參考教育部與部分國立大學現行核發金額，對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致財物嚴重損失之學生

酌予調高慰問金額度。 
單位 現行慰問金額 調整後 

教育部 無  

國立臺灣大學 新臺幣參仟元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新臺幣伍仟至參萬元 

國立政治大學 新臺幣參仟元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家庭遭逢重大變故慰問金額調整對照表 

重大變故類型 現行慰問金額 調整後 

因天然災害致房屋半毀（倒）者 新臺幣壹萬元整 

新臺幣貳萬元整 因天然災害致房屋全毀（倒）者 新臺幣貳萬元整 

因天然災害致私有田地遭流失者 新臺幣壹萬元整 

因火災或公共意外致財物嚴重損失者 新臺幣伍仟元整 新臺幣壹萬元整 

        3.增列「符合本次申請要件，低收入戶得加發新臺幣貳萬元整、中低收入戶得加發新臺幣

壹萬元整」。 
（二）修正申請檢具相關文件： 

        1.現行中央健康保險署「重大傷病卡」已不再發紙本證明，改為「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

核定審查通知書」，配合現行規定修正。 

        2.增列「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應檢附縣、市政府機關，所核定當年度之證明」。 
  （三）修正核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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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合本校實際申請作業現況，調整由學生本人或系所師長協助填寫申請表單，另申請表

已有導師及系(所)主管核章欄位，故於晤談瞭解學生狀態後，向學生事務處軍訓室提出

申請。 

2.「同一事件之申請，以一次為限」更改為「同一事件之申請以一年（365 天）一次為原

則」，俾符照顧之需求。 
二、業請秘書室法制組協助審閱條文通過。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現行條文及修正後條文供參。 

擬  辦：通過後，擬陳校長核可後於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11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決  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助金實施辦法」如附件 2(P.7)，修正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P.11) 
(會中委員建議修正「父母」一詞，經會後與秘書室法制組確認，以「一親等尊親屬」法

律專用名詞代替。) 

 
 
第 3 案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  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實施分則」規定，提請審議。 

說  明： 
一、配合本校學生獎懲要點點次調整進行修法。 
二、本次修正及新增重點如下： 
  （一）修正第一點：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二十點，訂定本分則。 

      （二）修正第六點：受懲學生無故不依指定時間、地點服務完成者，經導師、系所主管同

意，送請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原處分仍予維持，受懲學生不得再依本分則提出申請。 
      （三）新增第七點：受懲處學生應於收受懲處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組申請校園服務代替懲處。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條文、本校學生獎懲要點及他校申請校園服務期限整理表供

參。 

擬  辦：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實施分則」如附件 4(P.14)，修正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 5(P.15)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當日上午 10 時 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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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1 
 

國立成功大學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13 年 5 月 24 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 1 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身心就醫費用補助試

行要點」第五點與第九點規定，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身心就醫費用補助

試行要點」如附件 1，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2。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1. 業於 113 年 1 月 2 日經專簽核准本

案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2. 業已完成英文翻譯作業，並於 113

年 1 月 4 日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網

頁。 

第 2 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請假辦法」第七條條

文，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請假辦法」如附件

3，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4。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1. 業於 113 年 1 月 15 日奉校長核定自

112學年度第 2學期(113年 2月 1日)
起施行。 

2. 已完成英文翻譯作業，業於 113 年 1
月 19 日公告於本校法規彙編網頁，
並於 113 年 1 月 26 日(雙語)公告全
校師生周知。 

臨時動議第 1 案                                           
案由：心理調適假之核假流程，提請討論。 
決議：請生輔組依教育部近期即將公布之指引內容通盤

考量，並於下次學生事務會議報告。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業依決議於本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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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用及考核要點 
113 年 5 月 24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明確規範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遴聘、進用及考核等相關事項，

依據特殊教育法、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及教育部補助大專

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權責單位：學生事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以下簡稱學務處心輔組）。 

三、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角色與功能： 

（一）溝通橋梁者：將校內特殊教育學生所需的支持服務，在符合行政倫理下，積極與校內單位

溝通。 

（二）倡議者：彙整特殊教育學生對無障礙環境的需求，作為總務處研擬整體改善校園無障礙環

境之參考，參加教育部辦理之相關研習，增進相關知能等。 

（三）轉介者：轉介有心理諮商需求之學生予心理師。 

（四）諮詢者：提供師生有關特殊教育之相關諮詢。 

（五）資源整合者：整合及連結校內外身心障礙相關資源。 

四、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工作職掌： 

（一）訂定及實施特殊教育方案相關事項。 

（二）訂定及執行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三）協助特殊教育學生申請鑑定等相關事項。 

（四）協助特殊教育學生招生及提供考試服務措施等相關事項。 

（五）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及提供支持服務等相關事項。 

（六）協助辦理無障礙環境之設置及改善。 

（七）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八）主管臨時交辦事項。 

五、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遴聘與敘薪： 

（一）遴聘資格：具有大學畢業以上學歷者，且應以特殊教育輔導相關系所畢業者為優先。 

（二）敘薪標準：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表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實施要點辦理，起薪不得低於 280 薪點；通過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業資格認

定者，大學學歷以 315 薪點起支，碩士學歷以 330 薪點起支。 

（三）其他工作權利義務事項：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六、資源教室輔導人員之考核，由學務處心輔組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在職期間，應參加教育部委託各特教中心辦理之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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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人員特殊教育研習，每人每年最低研習時數為三十六小時。 

八、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及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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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助金實施辦法 

94 年 12 月 16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5 年 12 月 27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8 年 12 月 18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9 年 3 月 5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3年 5月 24日 11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下稱本校）為使罹患重大疾病、遭逢意外傷害或家庭變故之本校在學學生

及其家庭獲得適時扶助，並協助其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前項扶助對象，不包括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入學之大陸地區學生。 

第二條 經費來源：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三條 本學生在學期間發生下列情事之一，得核發慰助金： 

一、不幸亡故者：新臺幣（下同）伍萬元整。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者：壹萬元整。 

三、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壹萬元整。 

四、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致財物嚴重損失者： 

(一)因天然災害（如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或法定災害等）致房屋半毀（倒）以上

或私有田地流失：貳萬元整。 

(二)因火災或公共意外災害等，致財物嚴重損失者，壹萬元整。 

五、配偶、子女因傷病而死亡者：貳萬元整。 

六、一親等尊親屬任一方死亡者：貳萬元整。 

七、同一事件致一親等尊親屬雙方死亡者：伍萬元整。 

八、符合前項條件，如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得分別加發貳萬元整及壹萬元整。 

第四條 申請急難慰助金，除須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外，應依第三條申請類別，分別檢具下列相

關文件： 

一、不幸亡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及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含除戶）。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者：附診斷證明書（須住院一週以上）。 

三、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 

四、家庭遭受重大變故者：消防、警政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證明文件（僑外生檢具駐外單位

認可之證明文件）。 

五、配偶、子女因傷病而死亡者：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生檢具與申請者關係之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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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明文件）。 

六、一親等尊親屬一方死亡者：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生檢具與申請者關係之相

關證明文件）。 

七、一親等尊親屬雙方死亡者: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生檢具與申請者關係之相

關證明文件）。 

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核定之當年度證明。 

第五條 本辦法之申請期限及核發程序如下： 

一、各學系所發現有學生符合本辦法申請條件時，應由學生或系所師長填寫「國立成功大學

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助金申請表」，由導師及系(所)主管晤談後，檢附該生在學及

相關證明文件，向學生事務處（下稱學務處）軍訓室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限應於各項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由學務處進行審查，並依行政程序送

交相關單位審核，經核准核發後，慰助金直接匯入受慰助者本人帳戶或由出納組開據支

票轉發受慰助者本人或一親等尊親屬。 

三、同一事件之申請，以一年（365天）一次為原則。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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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助金申請表    填表時間：   年   月   日 

學生 

姓名 
 系級  

學號  

郵局帳號  身分證字號  

手機  

家長 

姓名 
 

與學生

之關係 
 

通訊 

住址 
 

電

話 

宅  

手機  

壹、遭遇急難原因：請在□內打ˇ 

一、學生發生意外事故或傷病： 

□不幸亡故者：核發新臺幣（下同）伍萬元整。 

□重傷或重病就醫者：壹萬元整。 

□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壹萬元整。 

二、學生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致財物嚴重損失者，核發金額如下： 

 □因天然災害（如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或法定災害等）致房屋半毀（倒）以上或私

有田地流失：貳萬元整。 

□因火災或公共意外災害等致財物嚴重損失：壹萬元整。 

□配偶、子女因傷病而死亡者：貳萬元整。 

□一親等尊親屬任一方死亡者：貳萬元整。 

□同一事件致一親等尊親屬雙方死亡者：伍萬元整。 

三、□符合前項條件，如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得分別加發貳萬元整及壹萬元整。 

貳、申請急難慰助金，除須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外，應依上點申請類別，分別檢具下列相關文

件： 

一、不幸亡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及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含除戶）。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者：診斷證明書（須住院一週以上）。 

三、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 

四、家庭遭受重大變故者：消防、警政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證明文件（僑外生檢具駐外單位認

可之證明文件）。 

五、配偶、子女因傷病而死亡者：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生檢具與申請者關係之相

關證明文件）。 

六、一親等尊親屬任一方死亡者：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生檢具與申請者關係之相

關證明文件）。 

七、一親等尊親屬雙方死亡者: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生檢具與申請者關係之相關

證明文件）。 

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核定之當年度證明。 

參、注意事項：                                                                                                    

一、前項扶助對象，不包括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入學之大陸地區學生。 

二、各學系所發現有學生符合本辦法申請條件時，應由學生或系所師長填寫「國立成功大學學

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助金申請表」，由導師及系(所)主管晤談後，檢附該生在學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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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明文件，向學生事務處（下稱學務處）軍訓室提出申請。 

三、申請期限應於各項事故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由學務處進行審查，並依行政程序送

交相關單位審核，經核准核發後，慰助金直接匯入受慰助者本人帳戶或由出納組開據支票

轉發受慰助者本人或一親等尊親屬。 

四、同一事件之申請，以一年（365 天）一次為原則。 

 

導師 系主任(所長) 軍訓室 

承辦人 

軍訓室 

主任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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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助金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下稱

本校）為使罹患重大疾病、

遭逢意外傷害或家庭變故

之本校在學學生及其家庭

獲得適時扶助，並協助其

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

辦法。 

前項獎補助對象，不包括依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

科以上學校辦法入學之大

陸地區學生。 

第一條 對於罹患重大疾病、

遭逢意外傷害或家庭變故

之本校在學學生，為使其

及其家庭獲得適時扶助，

並協助其順利完成學業，

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學

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慰

助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一、文字酌作修正。 

二、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

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4條第3點略以：「學校不

得以中央政府補助款作

為大陸地區學生獎助學

金。」，增列排除學生身

分別。 

第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

應。 

第二條 經費來源：由本校學

雜費收入之獎助學金提撥

款辦理。 

一、為避免單一經費項下提

撥款項可能造成經費拮

据，故修正經費來源，俾

能擴大財源運用。 

二、文字酌作修正。 

第三條 本校學生在學期間

發生下列情事之一，得核

發慰助金： 

一、不幸亡故者：新臺幣（

下同）伍萬元整。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者：壹

萬元整。 

三、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

病標準者：壹萬元整。 

四、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致

財物嚴重損失者： 

（一）因天然災害（如風災

、水災、震災、土石

流或法定災害等）

致房屋半毀（倒）以

上或私有田地流失

：貳萬元整。 

（二）因火災或公共意外

災害等致財物嚴重

損失：壹萬元整。 

五、配偶、子女因傷病而死

亡者：貳萬元整。 

六、一親等尊親屬任一方

死亡者：貳萬元整。 

七、同一事件致一親等尊

親屬雙方死亡者：伍

萬元整。 

第三條 學生發生意外事故

或傷病，申請標準與核發

金額如下： 

（一）不幸亡故者，核發新台

幣參萬元整。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者（診

斷證明住院一週以上

），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 

（三）學生符合全民健保重

大傷病標準者，核發

新台幣壹萬元。 

（四）學生家庭遭逢重大變

故者（例如風災、火災

、水災、震災及法定災

害等財物 嚴重損失

者），致使生活陷入困

境，嚴重影響就學，核

發金額如下： 

1.財務嚴重損失者（持消

防機關、警政或鄉鎮

區公所證明文件），核

發新台幣伍仟元整（

僑外生檢具駐外單位

認可之證明文件）。 

2.房屋半毀（倒）者（持

鄉鎮區公所證明文件

一、法規體例調整。 

二、鑑於近年物價波動及社

會觀感，經參考教育部與

部分國立大學核發慰助

金數額，爰調高第一款不

幸亡故者與第四款家逢

重大變故之慰助金額度。 

三、第二款及第四款申請相

關證明文件移列至第四

條規範，爰刪除之。 

四、調整第四款家庭變故類

別，區分為天然災害與火

災等，以資明確。 

五、修正第七款父母雙方死

亡之定義，以避免衍生爭

議。 

六、新增第二項低收入戶或

中低受入戶之加發慰助

金規定，以達扶助目的。 

七、其餘文字酌作修正。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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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項條件，如為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得

分別加發貳萬元整及壹萬

元整。 

）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整（僑外生檢具駐外

單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 

3.房屋全毀（倒）者（持

鄉鎮區公所證明文件

），核發新台幣貳萬元

整（僑外生檢具駐外

單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 

4.私有田地遭流失者（持

鄉鎮區公所證明文件

），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整（僑外生檢具駐外

單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 

（五）配偶、子女因傷病而死

亡者：核發新台幣貳

萬元整。 

（六）父親、母親符合一方死

亡者：核發新台幣貳

萬元整。 

（七）父母雙方死亡者，核發

新台幣伍萬元整。 

第四條 申請急難慰助金，除

須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

本外，應依第三條申請類

別，分別檢具下列相關文

件： 

一、不幸亡故者：死亡證明

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及新式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含除戶）。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者：診

斷證明書（須住院一

週以上）。 

三、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

病標準者：健保署「全

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

核定審查通知書」。  

四、家庭遭受重大變故者：

消防、警政機關或鄉

鎮市區公所證明文件

（僑外生檢具駐外單

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五、配偶、子女因傷病而死

亡者：死亡證明書及

第四條 申請紓困急難慰助

金，除檢附學生證正、反面

影本外，尚須依申請之原

因事實分別檢具下列相關

文件： 

（一） 不幸亡故者：附死亡

證明書。 

（二） 重傷或重病就醫者：

附診斷證明書（須住

院一週以上）。 

（三）學生符合全民健保重

大傷病標準者：附健

保局核發之重大傷病

卡。 

（四）學生家庭遭受重大變

故者：附所屬鄉鎮市

區公所證明文件（僑

外生檢具駐外單位認

可之證明文件）。 

（五）配偶、子女因傷病而死

亡者：附死亡證明書

及戶籍謄本正本（僑

外生需附與申請者關

一、法規體例調整。 

二、考量家屬或檢調單位對

死亡原因有疑慮時，僅會

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爰

第一款增列得以相驗屍

體證明書替代，以提高作

業彈性，並新增須檢附新

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含除戶）證明文件，以為

完善。 

三、配合現行中央健康保險

署「重大傷病卡」已不再

發紙本證明，爰修正第三

款證明文件為「全民健康

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

通知書」。 

四、配合火災或公共意外災

害申請作業，第四款增列

消防、警政機關等證明文

件開立單位。 

五、因應第三條新增第二項

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

加發慰助金規定，爰新增

第八款應檢附之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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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謄本正本（僑外

生檢具與申請者關係

之相關證明文件）。 

六、一親等尊親屬任一方

死亡者：死亡證明書

及戶籍謄本正本（僑

外生檢具與申請者關

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七、一親等尊親屬雙方死

亡者:死亡證明書及

戶籍謄本正本（僑外

生檢具與申請者關係

之相關證明文件）。 

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者：直轄市、縣、市政

府機關核定之當年度

證明。 

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六）父親、母親符合一方死

亡者：附死亡證明書

及戶籍謄本正本（僑

外生需附與申請者關

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七）父母雙方死亡者: 附

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

本正本（僑外生需附

與申請者關係之相關

證明文件）。 

件。 

六、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申請期限及程序如

下： 

一、各學系所發現有學生

符合本辦法申請條件

時，應由學生或系所

師長填寫「國立成功

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

家庭急難慰助金申請

表」，由導師及系(所)

主管晤談後，檢附該

生在學及相關證明文

件，向學生事務處（下

稱學務處）軍訓室提

出申請。 

二、申請期限應於各項事

故發生後，三個月內

提出申請。由學務處

進行審查，並依行政

程序送交相關單位審

核，經核准核發後，慰

助金直接匯入受慰助

者本人帳戶或由出納

組開據支票轉發受慰

助者本人或一親等尊

親屬。 

三、同一事件之申請，以一

年（365天）一次為原

則。 

第五條 本辦法之申請期限

及核發程序如下： 

（一）本校各系所或教官發現

有同學符合本辦法申

請標準時，應由該生

或教官填寫本校「學

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

難慰助金申請表」，轉

由導師向學務處軍訓

室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間，應於各項事

故發生之三個月內提

出申請，並檢附該生

在學及相關證明文件

，向學務處軍訓室提

出申請。經學務處複

審後，依行政程序送

交相關單位審核，經

核准核發之慰助金，

直接匯入受慰助者本

人帳戶或由出納組開

據支票轉發受慰助者

本人或家長。 

（三）同一事件之申請，以一

次為限。 

一、法規體例調整。 

二、依據本校實際申請作業

現況與經費撥付流程，修

正第一款申請程序。 

三、修正第三款同一事件之

申請次數規定，俾符照顧

之需求。 

四、其餘文字酌作修正，以為

完善。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

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酌作修正。 



 -14-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實施分則 

93 年 5 月 14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13 年 5 月 24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下稱本校）基於有教無類、誨人不倦之精神，對於觸犯校規之學生特給予改過
向善之機會，並鼓勵其為校園服務，以建立其正確之價值觀與良好行為習慣，並進而提昇校園
服務風氣，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二十點規定，訂定本分則。 

二、學生觸犯校規之行為，依學生獎懲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者，得視犯過學生之情節輕重
與輔導之成效，施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 

三、學生合予記申誡或記小過處分之行為，願改以校園服務代替者，計算時數如下： 

（一）申誡一次：校園服務十小時。 

（二）申誡二次：校園服務二十小時。 

（三）記小過一次：校園服務三十小時。 

（四）記小過二次：校園服務六十小時。 

四、學生合予記大過以上處分之行為，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討論者，依其決議辦理。  

五、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後，其行為不予列入紀錄，操行成績亦不予減分，期以勉勵其改過自
新、服務向上之情操。 

六、受懲學生應於收受懲處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申請校園服務代替
懲處。 

七、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受理後，得先知會原提案者，再經導師、系所主管同意，送請學生事務
長核定後執行。受懲學生無故不依指定時間、地點服務完成者，經導師、系所主管同意，送請
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原處分仍予維持，受懲學生不得再依本分則提出申請。 

八、本分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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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實施分則部分規定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下稱本校）基於有教

無類、誨人不倦之精神，對於觸犯

校規之學生特給予改過向善之機

會，並鼓勵其為校園服務，以建立

其正確之價值觀與良好行為習慣，

並進而提昇校園服務風氣，依據本

校學生獎懲要點第二十點規定，訂

定本分則。 

一、本校基於有教無類、誨人不倦之精

神，對於觸犯校規之同學特給予改

過向善之機會，並鼓勵其為校園服

務，以建立其正確之價值觀與良好

行為習慣，並進而提昇校園服務風

氣。並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十

五條第二項，訂定本分則（以下簡

稱本分則）。 

配合本校學生獎

懲 要 點 修 正 點

次，並酌修文字。 

六、受懲學生應於收受懲處通知之次日

起30日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組申請校園服務代替懲處。 

 一、本點新增。 
二、為使受懲處

學生於一定

期限內申請

校園服務代

替懲處，爰

增訂申請期

限。 

七、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受理後，得

先知會原提案者，再經導師、系所

主管同意，送請學生事務長核定後

執行。受懲學生無故不依指定時間、

地點服務完成者，經導師、系所主

管同意，送請學生事務長核定後，

原處分仍予維持，受懲學生不得再

依本分則提出申請。 

六、適用本分則之案件，生活輔導組於

受理後，得先知會原提案者，再經

導師、系所主管，送請學生事務長

核定執行；受懲學生無故不依指定

時間、地點服務或服務態度不佳

者，由執行單位提出，依原處分加

重懲處建議，經導師、系所主管，

送請學生事務長核定執行，並不得

再適用本分則。 

一、點次變更。 
二、 依本校學生

獎懲要點第

16 點規定，

對學生施以

懲處有其應

踐行程序，

且為避免有

不當聯結之

嫌，爰刪除

後段加重懲

處文字。 
八、本分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七、本分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點次變更，並酌

修文字。 

 
 

附件 5 



•
簡
報
人
：
生
活
輔
導
組
劉
珈
銘
組
長

•
簡
報
日
期
：
20
24
/0
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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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
報
告
大
綱

1
.心
理
調
適
教
育
部
指
引

2
.請
假
流
程
說
明

3
.(
1
12
-1
)請
假
統
計

4
.問
題
與
回
饋

5
.配
套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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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調
適
假

-教
育
部
指
引

以
學
生
最
佳
利
益
為
考
量
，
設
置
優
於
教
育
部
指
引
之
身
心
調
適
假
，
以
符

學
生
需
求
:

(
1
)協
助
學
生
重
視
心
理
健
康

(
2
)覺
察
自
己
情
緒

(
3
)短
期
心
理
不
適
時
，
平
衡
身
心
狀
況
。

以
全
員
輔
導
精
神
適
時
啟
動
輔
導
機
制
，
連
結
相
關
資
源
:

(
1
)轉
介
心
理
諮
商
輔
導

(
2
)就
學
輔
導

(
3
)生
活
支
持

(
4
)經
濟
協
助

(
5
)資
源
諮
詢

(
6
)醫
療
轉
介

(
7
)法
律
扶
助
等
各
類
專
業
服
務
。

目
的

輔
導
機
制

說
明
:

1.
為
獨
立
假
別

2
.
半
日
或
一
日
無
須
佐
證

3
.
不
得
因
使
用
心
理
調
適
假
而

衍
生
歧
視
與
汙
名
化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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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理
調
適
假
」
條
文

【
學
生
請
假
辦
法
】

第
七
條
第
八
款
「
心
理
調
適
假
」
：

(
一
)學
生
因
心
理
或
精
神
不
適
，
致
上
課
有
困
難
者
，
得
提
出
申
請
。

以
為
限
。

(
二
)請
假
日
數

者
，
應
通
知
導
師
優
先
關
懷
，
必
要
時
由
導
師
轉
介
至

諮
輔
相
關
單
位
；
請
假
日
數

者
，
須
檢
具
醫
療
院
所
或

相
關
輔
導
機
構
等
證
明
。

(
三
)學
生
修
習
課
程
之
學
期
考
試
期
間
，
仍
依
第
六
條
規
定
辧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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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假
流
程

-學
期
考
試
假

學
生
請
假
介
面
：
(1
)選
項
與
說
明
、
(2
)提
示
視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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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理
調
適
假
」

E-
m

ai
l 通
知
對
象

(㇐
)  
請
假
累
計
㇐
天

生
輔
組
備
查
完
成

E-
M

ai
l通
知

1.
授
課
老
師

2.
導
師

3.
系
主
任

/所
長

/學
位
學
程
主
任

-21-



(二
)  
請
假
累
計
二
天
或
連
續
二
天

生
輔
組
備
查
完
成

E-
M

ai
l通
知

1.
授
課
老
師

2.
導
師

3.
系
主
任

/所
長

/學
位
學
程
主
任

E-
M

ai
l 學
生
關
懷
信

(含
諮
商
輔
導
及
身
心
就
醫
補
助
資
訊

)

即
時

E-
M

ai
l 通
知

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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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請
假
累
計
三
天

(含
以
上

)
或
連
續
三
天

(含
以
上

)

即
時

E-
M

ai
l 通
知

1.
導
師

2.
心
理
健
康
與
諮
商
輔
導
組

生
輔
組
備
查
完
成

E-
M

ai
l通
知

1.
授
課
老
師

2.
導
師

3.
系
主
任

/所
長

/學
位
學
程
主
任

E-
M

ai
l 學
生
關
懷
信

(含
諮
商
輔
導
及
身
心
就
醫
補
助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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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理
調
適
假
」
施
行
後
請
假

(人
數

)統
計

11
2學
年
度
第
1學
期
累
計
及
連
續
天
數
請
假
人
數
(比
例
)統
計
表

11
2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自
11
2 年

08
月
01
日
-1
13
年
01
月
31
日
止

序
號

累
計

天
數

佔
全
校
學
生

人
數
比
例

連
續

天
數

佔
全
校
學
生

人
數
比
例

1
1 天

( 含
)

7.
23

%
 

1 天
( 含

)
7.

23
%

 
2

2 天
( 含

)
2.

41
%

 
2 天

( 含
)

0.
22

%
 

3
3 天

( 含
)

0.
65

%
 

3 天
( 含

)
0.

01
%

 
4

4 天
( 含

)
0.

16
%

 
4 天

( 含
)

0.
00

4%
 

5
5 天

( 含
)

0.
13

%
 

5 天
( 含

)
0 

合
計

人
數
( 比
例
)

10
.5
8%

7.
46
%

-24-



問
題
與
回
饋

時
間

反
應
管
道

發
言
人
員

回
饋

11
2年

12
月

22
日

11
2學
年
度
第

1學
期

學
生
事
務
會
議

臨
時
動
議

經
濟
系

系
主
任

建
議
增
加
授
課
教
師
審
核
：

考
量
第
㇐
時
間
通
知
授
課
教
師
，
以
利
適
時

介
入
輔
導
。

11
3年

5月
01
日

學
務
處

E-
m

ai
l

藥
學
系

建
議
應
有
配
套
機
制
：

如
請
假
時
必
須
選
填
”是
否
願
意
導
師
關
切
”、

填
寫
心
情
氣
象
台
…
等
，
評
估
實
際
請
假
理

由
，
以
避
免
忽
略
掉
真
正
需
關
懷
的
學
生
，

及
老
師
們
收
到
通
知
進
而
聯
繫
關
切
學
生
之

擔
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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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套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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